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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清宮良顯堂管理委員會 

財團法人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綢女士獎助學金辦法 

壹、 緣起 

良顯堂基金會創辦人陳綢女士於 110 年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頒授名譽教

育學博士學位，每當對陳綢阿嬤提及過往阿嬤率領鑾生、志工以及管委會與

基金會所奉獻的社會服務成果，陳綢阿嬤總是說：「我沒唸過書，這些服務

都是眾人之力量來完成。」 

陳綢阿嬤獲獎後，深感正向、積極的學習與服務態度精神，遠比學業成

績表現更為重要，故為能激發學生的學習態度制定獎助學金辦法，期待未來

獲獎學生們能以所學所能，服務社會，延續阿嬤的精神，一同為社會服務。 

貳、 辦理單位 

玉清宮良顯堂管理委員會與財團法人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共同辦理。 

參、 申請對象 

一、 國中組：南投縣埔里鎮埔里國中、宏仁國中、大成國中、均頭國中與魚

池鄉魚池國中、明潭國中。 

二、 高中/職組(日間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埔里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三、 大專院校組(學士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士班)。 

肆、 申請名額 

參照各校公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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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獎學金金額 

組別 獎學金 

國中組 5,000元 

高中/職組 8,000元 

大專院校組 10,000元 

陸、 辦理期程 

一、 申請時間：111年 09月 12日至 111年 09月 23日 止,並以郵戳為憑，

逾期或個別申請者不予受理。  

二、 頒獎典禮：111年 10月 21日(五)上午 10:00於玉清宮良顯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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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申請方式 

於 9 月 23 日前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親送方式，將申請文件送至本

會(545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 637 巷 9 號)，並請於信封註記申請獎助學

金，須備文件如下： 

一、 獎助學金印領清冊，依申請學校為單位，請申請學生填寫相關基本資料

並簽名，以利後續檢核資料。 

二、 獎助學金申請表。 

三、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需蓋學校戳章) 。 

四、 一年內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一份。 

五、 110年學年度之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成績單。 

六、 參與競賽獲得獎證明、志願服務證明、學習生涯參與活動或競賽之相關

證明，本項證明為非必要條件，無則免附。 

捌、 甄選機制 

本次獎助學金辦法以陳綢女士期待主要為獎勵良好學習態度及表現進步

之學生，敬請各校推薦指定名額的學生人數報名，本會不另行審核。 

玖、 公告與頒獎邀請 

於 111 年 10 月 07 日於本會網站公告並以公文及邀請卡方式寄發通知，

並邀請學校與得獎人參與頒獎典禮。 

壹拾、 撥款方式 

於 111年 10月 21日以現金方式於頒獎典禮發放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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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其他注意事項 

一、 郵寄或親送前請檢查相關文件是否備齊，經本會通知後仍無法完成補件

時，視同放棄資格。 

二、 申請學生應同意本會為利業務執行，於頒獎典禮進行拍照或錄影等，蒐

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或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規定申請學生姓名、

名稱及受助金額，同意本會使用申請學生所檢附資料內容等事項(經主

管機關同意者得以除外)，如未能同意者，本會將不予提供協助。 

三、 申請本獎助學金所附證明文件，有偽造或冒名申請等違法情事，經查屬

實，將一律取消資格，獲獎者必須返還已領取之獎助學金。 

四、 申請獎學金所送各項書表，不論審查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五、 本會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暫停或終止本活動內容之權利，若有其他未

盡事宜，悉依本會相關規定或解釋，本會留有最終解釋權。 

六、 若有其他疑問詳電洽 049-2911811轉 124呂佩玟社工員。 


